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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特惠款項項目的保障範圍  

 
 
目的  
 
1. 本文件就有關檢討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破欠基金 ")特惠
款項項目保障範圍的事宜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自第五屆

立法會以來就該等事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破欠基金於 1985 年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例》(第 380 章 )
成立，目的是向受僱主無力償債影響的僱員發放特惠款項，以提

供適時援助。破欠基金的資金主要來自向根據《商業登記條例》

(第 310 章 )發出的每張商業登記證收取每年 250 元的徵費。破欠
基金的其他資金來源包括從未能償債僱主經轉移的餘下資產所

收回的款項，以及銀行存款的回報。破欠基金由破欠基金委員會

管理，其成員包括僱主、僱員代表和公職人員。勞工處負責審批

申請及破欠基金的日常運作。  
 
3. 僱員如遭無力償債的僱主拖欠工資、代通知金和遣散費，

可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僱員可向破欠基金領取的最高金

額為 289,000 元，當中包括以 36,000 元為上限的 4 個月工資；
以 22,500 元為上限的 1 個月代通知金；以及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 章 )僱員的遣散費首 50,000 元，另加有權得到的餘額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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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破產欠薪保障 (修訂 )條例》("《修訂條例》")實
施後，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擴大至涵蓋未放取的年假薪酬及未

放取的法定假日薪酬，但最高金額為 10,500 元，令受僱主無力
償債影響的僱員獲得更佳的保障。在審議上述立法建議期間，委

員獲告知，破欠基金委員會已答允在《修訂條例》實施一年後，

就破欠基金在未放取的年假薪酬、未放取的法定假日薪酬及

10,500 元的款額上限方面的保障範圍進行檢討。政府當局亦承
諾向破欠基金委員會轉達委員提出把破欠基金的其他保障項目

納入檢討範圍內的建議，並在適當時候向人力事務委員會 ("事務
委員會 ")匯報檢討的結果。  
 
5. 據政府當局所述，破欠基金委員會在 2013 年下半年已就
破欠基金展開檢討，並因應委員的意見，將檢討範圍擴大至破欠

基金的所有項目。待有檢討結果後，政府當局會盡快徵詢勞工顧

問委員會 ("勞顧會 ")及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委員的商議工作  
 
破欠基金的項目  
 
6. 部分委員認為破欠基金現時的保障範圍不足以保障僱員

的權益。這些委員認為，受僱主無力償債影響的僱員無法追討全

數或較高金額的拖欠工資及根據《僱傭條例》所訂其他法定應得

款項 (即代通知金、遣散費，以及未放取法定假日和未放取年假
的薪酬 )，這項安排並不合理。此外，破欠基金的特惠款項不包
括僱主拖欠的僱員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供款，而有關供款是
僱員為僱主服務所得薪酬的一部分。這些委員籲請政府當局檢

討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讓有關僱員可獲得更佳的保障或取回

所有法定權利下的款項。  
 
7. 政府當局解釋，設立破欠基金是為了向受到僱主無力

償債影響的僱員提供適時的經濟援助，而非代僱員全數取回無

力償債的僱主所拖欠的薪金及根據僱傭合約的應付款項。就

欠薪及其他法定應得款項而支付的特惠款項的涵蓋範圍及最高

金額均在《破產欠薪保障條例》中清楚訂明，而僱員可透過其他

既有渠道全數追收拖欠的薪金及根據《僱傭條例》的法定應得款

項。政府當局認為，僱員就其無力償債的僱主拖欠的薪金向破欠

基金申請特惠款項，與僱員追討僱主拖欠薪金屬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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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分委員認同政府當局的看法，認為破欠基金是受公司

倒閉影響的僱員的安全網。因此，僱主拖欠僱員的欠薪不應由破

欠基金全數支付。這些委員認為，在管理破欠基金時，應採取審

慎的方式，恪守基金的目的，確保基金有充裕的累積盈餘，能有

效應付發放特惠款項的合理需求。  
 
破欠基金特惠款項項目的款額上限  
 
9. 部分委員深切關注到，代通知金的上限自 1995 年上調至
22,500元至今超過 20 年，他們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檢討破欠基金
特惠款項項目的款額上限。有建議認為應把欠薪的特惠款項

上限由現時的 36,000 元增加至 76,000 元，該金額相當於一名
月薪為 2020 年第二季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即 19,000 元 )的僱員
的 4 個月收入。  
 
10. 政府當局表示，破欠基金委員會不時按社會經濟的變化

和需要，以及破欠基金的財政狀況，檢討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

務求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改善對僱員的保障。經多年來作出

的改善，大部分的破欠基金申請人可獲發全部或大部分其向基

金申請的款項。雖然如此，破欠基金委員會在進行檢討時會考慮

委員有關代通知金這項目的意見。  
 
檢討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  
 
11. 委員察悉破欠基金委員會在 2013 年下半年就破欠基金
展開檢討，他們深切關注檢討工作的進度。政府當局表示，破欠

基金委員會根據所搜集到的資料和數據，正就破欠基金涵蓋的

所有項目的保障範圍進行檢討，其中包括政府將立法取消

強積金供款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對沖 "的安排，這建議對破欠
基金的營運和財政可能帶來實質影響，破欠基金委員會必須

細心研究以作出通盤考慮。待破欠基金委員會完成檢討，政府會

就檢討結果諮詢勞顧會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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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8 月 18 日  
 



附錄  
 

檢討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特惠款項項目的保障範圍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1 月 27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9 日  
(第八次會議
勞工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6 年 1 月 20 日  [第 1 項質詢 ] 
提問人：郭偉强議員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2020 年 4 月 22 日  [第 1 項質詢 ] 
提問人：潘兆平議員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2021 年 4 月 21 日  
 

[第 9 項質詢 ] 
提問人：黃國健議員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 2011 年破產欠薪
保障 (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  
 

--- 報告  

《 2013 年商業登記
條例 (修訂附表 2)
令》小組委員會  
 

--- 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8 月 18 日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14012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14012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1401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1401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minutes/sfc_rpt.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6012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6012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6012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00422.htm#q_1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00422.htm#q_1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00422.htm#q_1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10421.htm#q_9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10421.htm#q_9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agenda/cm20210421.htm#q_9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0302cb2-1398-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papers/hc0614cb2-1405-c.pdf

